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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或完整性
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盈利警告 
 
 
董事局就有關錢江三橋之通行費收費權提供最新資料。儘管經過多次要求提交正式

賠償方案，代表杭州市人民政府之杭州市交通運輸局直至本公佈日期仍然沒有提交

任何有關錢江三橋之通行費收費權之正式方案或賠償建議。誠如於二零一二年三月

二十一日之本公司公佈所述，由於本集團已從一所獨立之中國律師事務所取得法律

意見，合營公司所享有之錢江三橋通行費收費權年限，應與其經營期限為期三十年

相同，所以本集團不相信杭州收費處由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日起暫停支付通行費予

合營公司具有法律或合約基礎。惟鑑於如上所述有關當局未有提交任何正式方案或

賠償建議，為審慎起見，由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日（即杭州收費處暫時停止支付通

行費予合營公司當日）起計之通行費收入於本集團賬目中將不被確認為收入。 

 
在剔除該通行費收入後，將導致本公司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之

股東應佔綜合盈利較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之股東應佔綜合盈利

港幣 56,000,000 元出現大幅下跌。 

 

 
茲提述本公司之公佈如下： 

 

a) 於二零一二年二月九日刋發之公佈，載有有關合營公司就針對當局而提交之行政

復議申請書，懇請依法責令當局履行其法定職責將錢江三橋之通行費收費權期限

正式核定為三十年； 
 
b) 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日刋發之公佈，載有有關一封日期為二零一二年三月十八

日由杭州收費處發出之信函，通知合營公司有關自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日起暫時

停止支付錢江三橋之通行費予合營公司；  
 

c) 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一日刋發之公佈，載有有關提醒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注意於

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一日刋發之業績公佈，其「業務回顧」部份載有錢江三橋之

通行費收費權之有關段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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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六日刋發之公佈，載有有關於二零一二年六月六日收到一封由

杭州市交通運輸局發出之信函(該「信函」)，其載述杭州市人民政府確定由杭州市

交通運輸局與合營公司具體協商及該信函中亦提及有關合營公司提出的相關補償

問題可在處理後續事宜中一併協商。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前述之公佈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之董事局(「董事局」)就有關錢江三橋之通行費收費權提供最新資料。在接獲

該信函而進行商議後，董事局現公佈，儘管經過多次要求提交正式賠償方案，代表杭

州市人民政府之杭州市交通運輸局直至本公佈日期仍然沒有提交任何有關錢江三橋通

行費收費權之正式方案或賠償建議。誠如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一日之本公司公佈所

述，由於本集團已從一所獨立之中國律師事務所取得法律意見，合營公司所享有之錢

江三橋通行費收費權年限，應與其經營期限為期三十年相同，所以本集團不相信杭州

收費處由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日起暫停支付通行費予合營公司具有法律或合約基礎。

惟鑑於如上所述有關當局未有提交任何正式方案或賠償建議，為審慎起見，由二零一

二年三月二十日（即杭州收費處暫時停止支付通行費予合營公司當日）起計之通行費

收入於本集團賬目中將不被確認為收入。 
 
本集團由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日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期間之通行費收入（扣除

中國營業稅後）為約人民幣 74,000,000 元（相等於約港幣 91,000,000 元）。在剔除該通

行費收入後，將導致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之營業額較截至

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之營業額港幣 160,000,000 元大幅下跌，以及導致

本公司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之股東應佔綜合盈利較截至二零一一

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之股東應佔綜合盈利港幣 56,000,000 元出現大幅下跌。 
 
儘管如上所述本集團不確認自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日起計之通行費收入，錢江三橋現

仍由合營公司如常營運。本集團會評估與有關中國當局之商議，務求達致一個有關錢

江三橋通行費收費權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整體利益之解決方案；若未能解決，合

營公司亦別無他法，只可採取法律行動以保障其利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行事。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廖祥源  謹啟 
 
香港，二零一二年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 (1)執行董事: 李兆基(主席)、李家傑、林高演、李家誠及李達民; (2)非執行董
事: 梁希文; 以及(3)獨立非執行董事: 鄺志強、高秉強及胡經昌。 


